用户需求书

（A项目酒店改造可行性研究服务）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A项目酒店改造可行性研究服务。

（二）项目概况：土地面积16666.69平方米（约25亩），规划容积率1.8，总建筑面积41218.83平方米（其中计容总建筑面积29959.4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1096.09平方米，其他建筑面积163.26平方米）。目前该建筑施工已完成，处于空置状态。为提升周边综合配套能力，拟将现有建筑改为酒店功能。为科学研判现有建筑改为酒店建筑的可行性以及改造为酒店的刚性改造成本，现采购专项研究服务。

二、采购服务内容
（一）现有建筑改造酒店可行性分析

从两方面分析现有建筑改造为酒店的可行性，一是通过对项目建筑物图纸进行审查及实地踏勘，从技术层面论证现有建筑改造为酒店的可行性，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外立面、层高、荷载、结构、消防、用电负荷、酒店配套设施、景观等。二是从经营层面对项目周边可利用资源、现状规模、交通可达性等对项目选址进行判断。
（二）改造为酒店的刚性支出成本分析
根据上述改造可行性分析，对建筑改为酒店的刚性支出进行分析，须确保通过此次基础性改造，能够使该建筑具备后续根据项目不同定位进一步装修并运营的弹性。 

三、采购服务相关要求
（一）供应商经验能力要求
项目团队需具备在大湾区范围内酒店建设咨询经验，具备审查施工图纸能力，熟悉酒店建筑相关技术要求，具备酒店相关造价匡算能力。
（二）供应商资质及业绩要求
1.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须提供其他类建筑改造为酒店的咨询案例证明（需提供合同关键页）；
（三）成果及提交方式
1.最终成果：提交《松山湖A项目酒店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印刷版6份，电子版1份），报告需简洁务实，重点突出改造可行性及改造刚性成本。

2.汇报材料：提供精简版汇报PPT，进行不少于1次正式汇报，重点讲解改造可行性及改造刚性成本。

（四）服务周期

1.研究报告阶段：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5个日历日内完成全部服务并提交最终成果（其中前10个日历日需完成需求调研与基础分析，提交中期报告）。

2.服务质量与承诺:承诺在中标后能投入充足的时间和高水平的团队保障项目执行，并无条件配合无限次修改要求。

四、成果验收标准
（一）过程验收：供应商需在合同签订后10个日历日内提交初期报告（含改造可行性分析及初步定位方向），经采购方确认通过，视为过程验收合格。

（二）最终验收：

1、终稿报告需满足：技术分析全面、数据真实、。

2、方案需通过采购方内部确认，确保项目“改造可行、投入可控、保留弹性”的核心诉求。

3、供应商完成成果移交后，需协助业主提供相关审图意见。

五、付款方式

	付费次序
	付款比例
	付款节点

	第一次付款
	40%
	提交草案成果（初稿）。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40%。若未形成初稿，采购方不支付该阶段费用。

	第二次付款
	50%
	根据委托人意见要求完成方案深化修改，提供最终的方案（终稿）后，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合同价的50%。若未形成终稿，采购方不支付该阶段费用。

	第三次付款
	10%
	项目启动完成立项，委托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支付剩余合同价的10%。


六、采购方式及报价要求
（一）公开比价，价低者得。
（二）报价需包含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研费、资料费、报告印刷费、税费等，采购方不再额外支付其他费用。

（三）报价单需按“服务内容清单明细表”分模块报价，明确各模块单价、合价及总价，报价需贴合项目“实用型招商”定位。
